附件3

咸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指南

1、 载体类型
咸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。
2、 备案主体
备案单位为载体运营管理机构，由企事业单位独立运营或为独立注册的法人，具有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化转化服务机制，发展方向和明确目标，注册并运营满12个月。
3、 备案条件
（一）重点支持方向
重点支持为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提供物理空间、共享设施、技术服务、咨询服务、投资融资、创业辅导、资源对接等服务，降低企业创业成本，提高企业存活率，促进企业成长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。
（二）具体条件
咸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类，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1. 运营管理机构由企事业单位独立运营或为独立注册的法人，具有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化转化服务机制，发展方向和明确目标，注册并运营满12个月。
2. 孵化器性质、定位明确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，可为在孵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提供投融资、企业管理、成果转化、咨询培训、技术交流等多方面的服务。
3. 具有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不少于1000平方米。其中，在孵企业使用的场地（含公共服务场地）占70%以上。
4. 有一定数量的在孵企业与毕业企业。在孵企业数不低于10家。
5. 至少有5名专业孵化转化服务人员（指具有投融资、企业管理、成果转化、孵化器管理等专题培训经历的专职工作人员）。
6. 管理规范，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自身及在孵企业的统计数据齐全，并按市科技局要求上报相关统计数据。
7. 孵化器拥有不少于50万元的种子资金或孵化资金，并与创业投资、担保机构等建立了正常的业务联系。
8. 域外科技企业孵化器满足基本条件的同时，连续两年落地咸阳的企业不少于10家。
在孵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1. 要求企业注册地及办公场所在孵化器内，域外孵化器孵化的企业按要求在咸阳市成立市场主体。
2. 技术领域为新型显示、现代中医药与医疗器械、新材料、智能制造（大数据+）、空海天装备、氢能等与咸阳市重点产业紧密相关的企业，孵化时限不超过5年。
毕业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之中至少一条：
1. 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瞪羚企业等科技型企业；
2. 有2年以上的经营期，经营状况良好，主导产业有一定的生产规模，连续2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500万元；
3. 获得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累计超过100万元；
4. 被兼并、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、上市。
（三）注意事项
未尽事宜，按照《咸阳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备案和服务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，详见市科技局官网。

[bookmark: _GoBack]
